
附件1
关于印发《扬州大学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
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
各学院党委、行政，校党政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现将《扬州大学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单位、本部门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党委办公室                校长办公室
                        2018年5月11日
　　　　　　　　　　　　　　　　　　　　　　　　　　　　　　　　　　　　　　　　　　　　　　　　　　　　　　　　　　　　　
扬州大学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
管理办法（修订）
为了进一步扎实推动实践育人工作，加强和改进我校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建设与管理，推动社会实践活动朝着机制化、长效化方向发展，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一条  我校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主要是指为大学生开展生产劳动、科技活动、社会服务、就业创业和其他实践活动提供必要条件的地方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

第二条  实践基地必须由校院有关组织与共建单位签订正式协议，并且需统一填写《扬州大学社会实践基地登记表》，报校团委审核备案。

第三条  社会实践基地必须自建立之日起，每年开展实践活动不少于20天，接纳10人以上实践团队不少于1支。

第四条  社会实践基地应每年有活动计划和工作总结，内容包括活动项目、负责人、参与人员安排、双方工作任务、经费预决算、活动宣传、活动效果、双方鉴定等。

第五条  社会实践基地的分级按照校级、院级两个级别进行划分。校级基地是由校团委按照全校学生开展实践活动的需要进行规划、建设，面向全校学生开放的社会实践活动场所，统一命名为“扬州大学社会实践基地”；院级基地是由各学院按照本学院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需要进行规划、建设，原则上面向本学院学生开放的社会实践活动场所，统一命名为“扬州大学**学院社会实践基地”。学校鼓励条件成熟的院级基地在考核中申请为校级基地。

第六条  社会实践基地的建立一般应遵循以下工作程序：

1.联系实践基地。学院、职能部门主动考察实践地的各项基本情况，向实践基地的接收单位递交意向书，实践基地接收单位如有建立实践基地的初步意向，则签署反馈意见并盖章；

2.提出建立申请。在收到实践地接收单位的反馈意见后，由建设单位填写《扬州大学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申报表》,并附详细建设方案、连同反馈意见等材料一齐报送校团委；

3.学校审核考察。校团委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并及时批复；

4.签署共建协议。经校团委审核通过后，申请单位与接收单位签署《扬州大学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共建协议书》，基地正式挂牌运行。

第七条  社会实践基地应按要求与程序经由校团委审核并进行登记，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批准不得以扬州大学或扬州大学**学院名义设立社会实践基地。基地铜牌由校团委按照统一规格设计制作。
第八条  相关学院、职能部门要与共建单位保持定期沟通机制，了解和掌握基地建设与工作动态，及时解决基地建设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在基地开展实践活动的师生要充分发挥自身学科优势和专业技能，积极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和企事业单位的发展，并结合共建单位的实际需求，不断开拓新的实践项目。

第九条  共建单位无法履行共建协议的，建设单位可以申请终止共建协议，校团委对基地予以注销撤牌。校团委每三年将会对社会实践基地进行考核，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管理制度、保障措施、运行机制、实践内容、成果效果、发展建设等方面，考核优秀的予以表彰，不合格的限期整改。整改后仍不合格的，共建协议自动终止，学校对基地予以注销撤牌。

第十条  学校将统一对本管理办法出台以前建立的社会实践基地进行认证，认证合格的进行登记并换发新的基地铜牌，认证不合格的予以注销撤牌。

第十一条  各学院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学院社会实践基地的具体管理办法。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由校团委负责解释，《扬州大学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管理办法(试行)》（校党办〔2007〕13号）自行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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